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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函
地址：104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16-8號7樓
聯絡人：林彥宏
聯絡電話：02-25865000分機499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
發文字號：台經柒發字第1130002625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113120000716_1_活動補助要點.pdf、113120000716_2_活動補助要點申請書.

pdf、113120000716_3_會議議程.pdf)

主旨：檢送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113年「現代化養豬場形象

傳遞計畫」現代化養豬場形象傳遞活動補助要點1份、申

請書1份及徵案說明會會議議程1份，請惠予轉知相關單位

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(113)年「現代化養豬場形象傳遞計畫」暨農業部本年

5月2日農牧字第1130218241號函辦理旨揭活動。

二、本案為補助養豬場、農民團體、法人等單位辦理我國現代

化養豬場形象傳遞活動(以下簡稱傳遞活動)，每案至多5場

次。

三、每場次傳遞活動申請單位應準備10萬元配合款，餘由本計

畫補助，每場補助以20萬元為上限。同一申請單位於同一

會計年度內，最多以補助兩案為原則，每案總補助經費合

計不超過100萬元。

四、推廣活動形式不限，其內容應至少包含兩項現代化養豬場

相關面向之知識推廣內容，如環保、綠能、循環經濟或現

代化生產（如動物營養、遺傳育種、或新式畜舍）等，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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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以產業角度為主要描述重點，不可凸顯個人品牌。

五、旨揭補助要點已公布於活動網站，惠請轉知所轄養豬農戶

或透過產業團體轉知所屬會員，以及配合政府政策及產業

相關輔導措施之受輔導者。若遇相關疑義者，請洽財團法

人台灣經濟研究院現代化養豬場形象傳遞補助專案小組，

聯絡電話：02-25865000分機428、436、499。

六、旨揭補助要點詳細內容與申請書書寫範例將於本年5月16

日、17日辦理之3場次現代化養豬場傳遞形象專案公開徵案

說明會中進行詳細說明與問題回覆，本活動採線上報名，

網址https://www.tier.org.tw/newsevent/m20240503.

aspx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
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
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
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財團法人中央畜
產會、中華民國養豬協會、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、中華民國農會、臺灣區
種豬發展協會、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省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聯合
會、工業技術研究院、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

副本：農業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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